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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安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关
于做好普查登记阶段“两员”选聘 管理工作的

通知
六经普办〔2023〕20号

各县区经普办：

为规范做好普查登记阶段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（以下称“两

员”）的选聘管理工作，提高普查队伍素质，夯实普查工作基础，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选优配强“两员”队伍

各级普查机构要高度重视普查登记阶段“两员”选聘工作，严

把人员选聘质量关，要把有责任心、协调能力强的干部选派到普

查岗位上来，把熟悉经济、统计、财务等工作的人员充实到普查

队伍中来。要认真执行“两员”选聘及管理工作细则要求，充分利

用普查工作调度和人员管理系统做好“两员”管理与培训，有针对

性地提高“两员”调查技能和沟通技巧，确保“两员”能力满足普查

登记工作要求。

二、强化“两员”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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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加强信息管理。按照“谁选聘、谁把关、谁审核”的原则，

县级普查机构要切实做好“两员”信息审核，确保全部已启用“两

员”信息真实准确、填写完整规范。及时掌握“两员”培训学习、在

线考试、调查工作等情况，动态维护“两员”信息。对于已确认离

岗、不符合工作要求的“两员”，应第一时间禁用其个人账户；对

于入户调查不规范、不按要求培训学习的“两员”，应及时提醒纠

正，必要时禁用其个人账户，待达到工作要求后再行启用。

二是规范制证管理。对普查登记期间补充选聘的“两员”，严

格规范执行“两员”制证管理流程，利用普查人员管理系统为参与

培训、考试合格且签订保密承诺书的人员编码制证。加强对普查

证件的管理和使用，具体参照《安徽省经济普查证件管理制度》

执行。

三、加强培训指导

一是充分利用普查人员管理系统开展线上培训。县级要认真

审核并及时上线本地区线下培训的视频、文档等资料，做好省级

和市级培训资料的共享和推送。开设便捷实用的普查培训课程，

重点加强对普查新内容和新变化、普查沟通技巧、实地调查流程

等方面的培训，为基层普查人员自主学习提供便利，提高普查培

训实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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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是组织开展考试。各地要严格落实普查方案中“两员”培训

考核有关要求，组织“两员”开展在线或线下考试，考试内容应包

括普查法律法规和相关基础知识，侧重普查表填报方法和普查软

件操作。县级普查机构要加强对“两员”业务能力测试的抽查，对

不满足测试标准的“两员”，要再行组织培训考试。

三是统筹做好问题解答。按照“统一组织、分级负责、专人解

答”的原则，各级普查机构要通过多种方式及时解答基层普查人员

的问题。

四是充分发挥普查指导员作用。进一步强化普查指导员责任

意识，为普查指导员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指导，更好发挥普查指

导员在组织协调、检查指导等方面的作用。要合理安排普查指导

员的工作任务，综合运用普查人员管理系统中工作调度、即时通

讯等功能，加强与普查指导员的沟通联络，及时掌握普查员任务

执行情况，着力提高普查工作质效。

四、其他要求

请各地于 12 月 21 日前，在普查人员管理系统中完成新增

“两员”信息的审核与导入，组织“两员”完成在线考试，未参加在

线考试的“两员”将视作不达标账户。市经普办将于 12 月 21日

对普查人员管理系统中不达标的“两员”账户进行批量禁用。县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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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查机构要指定一名综合管理员，牵头做好普查人员系统各业务

模块管理工作。

附件：安徽省经济普查证件管理制度

2023年 12月 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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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安徽省经济普查证件管理制度

为保障经济普查工作顺利进行，规范《普查指导员证》《普

查员证》（以下简称普查证件）的颁发和管理工作，根据《统计

法》及其实施条例、《全国经济普查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制

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普查证件的申请、印制、使用和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。

第二条普查证件是普查人员依法从事经济普查相关调查活

动时证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，是履行普查指导员、普查员职责的

凭证。普查证件上提供二维码查询，供社会公众查询。

第三条县级及以上普查机构负责普查证件的颁发和管理工

作。

第四条从事经济普查工作的人员应当持有普查证件。未取得

普查证件的，不得从事相关调查活动。持证人员开展经济普查工

作时，应当主动向普查对象出示普查证件。

第五条普查证件限于持证人员从事经济普查工作使用。持证

人员应当依照法定职责使用普查证件，不得涂改、复制、转借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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赠送、买卖或者故意毁损，不得使用普查证件进行非经济普查活

动。

第六条持证人员应当妥善保管普查证件，防止遗失、被盗或

者损毁。普查证件遗失、被盗或者损毁的，持证人员应当及时报

告所属普查机构，由所属普查机构申请程序向原发证机关申请补

办，

第七条持证人员不再从事经济普查工作时，由所属普查机构

收回，并按规定流程注销。

第八条持证人员违反上述规定的，由县级及以上普查机构收

缴普查证件，并依照有关规定予以处分。


